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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

称“议定书”)及其5个附件于1991年10月在西

班牙马德里签署，至20()3年5月，“议定书”及其

5个附件经所有南极条约协商国批准已全部生

效。附件六“环境紧急状况下的责任”于2()05年

6月经第二十八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正待

各协商国批准过程中。

“议定书”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后的又一个重要南极协定，其对南极事务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一、“议定书”对南极事务的主要影响

1．对南极的政治影响——缓和了国际社会

对南极问题的争议

南极是世界唯一管辖地位不明确的地区，

国际社会对南极动向历来十分关注。自1983年

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将南极问题列入联合国

大会讨论议程始，南极问题至今在联大的辩论

中就没有停止过。从以往联大对南极问题的讨

论来看，其主张主要包括：南极协商国要公开其

在南极活动；南极的资源和环境应当得到保护；

联合国应参与南极方面的决策等。联大对南极

条约协商国抛开联合国单独讨论“南极矿产资

源活动管理公约”表示强烈不满，主张南极应该

同国际海底区域一样，成为人类共同继承遗产，

并认为只有将南极列入联合国管辖，才能真正

体现这一目标。

1991年“议定书”出台后，搁置了“南极矿产

资源活动管理公约”，明确禁止开发南极矿产资

源50年，并将南极及其相关生态环境列为“自然

保护区”。这些规定虽然没有满足国际社会的全

部要求，但缓解了国际社会对南极矿产资源开发

这一涉及管辖和经济利益最为敏感问题的关切，

减轻了国际社会对南极“俱乐部”的批评和压

力。

2．对南极活动的影响——提高了参与南极

事务的门槛

南极条约协商大会常常被人们称为是“富

国俱乐部”，其主要原因就是要加人这一“俱乐

部”并具有决策权，就必须开展或参与实质性南

极考察活动。进行南极考察活动必须具备一定

的综合实力并需要高昂的经费支持，此外还需

要人才、技术和设备的保障，而一般国家不具备

南极考察的综合能力或难于给予稳定和持续的

经费支持。

“议定书”将南极指定为自然保护区，要求南

极考察活动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护南极环

境，减少对南极环境的侵害。许多措施是强制性

的，各国必须严格遵守。如南极考察活动必须进

行环境影响评估，具有较大环境影响的活动必须

向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环境委员会提出环境影响

报告书，得到批准后才能开展相应的活动。

此外，“议定书”附件六中规定，在南极活动

造成环境污染的，该活动的组织者必须采取措施

及时清除污染或者支付清除污染的费用。为保证

造成环境污染的南极活动组织者具有提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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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污费用能力，附件六要求南极协商国建立相

应的法律或行政制度，确保南极活动组织者参与

有关强制性保险。

毫无疑问，这些新的要求不仅对南极活动提

出了更高的环境要求，也对南极活动的规划、组

织、人员、技术和设备等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挑

战，从而大大增加了南极考察活动成本，提高了

加入“南极俱乐部”的门槛。

5．对国内法规影响——要求制定或更改法

规以兑现对南极活动管理的承诺

如果可以做一比较的话，南极条约协商大会

的作用组织类似于W7ro，其作用是制订南极行

为规则和管理措施。这些“措施”一旦生效后，各

国政府就有义务执行这些规则和管理措施，将这

些管理规则纳入本国法规，对本国的南极活动进

行管理。

由于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不断地讨论和制

订新的管理措施，所以各南极条约协商国也就需

要不断地对这些规则进行审议以决定是否批准

而使其生效。随着新的“措施”的生效，各南极条

约协商国还需要对本国的南极法规做出补充和

调整，这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

为保证已生效的南极管理措施的落实和执

行，南极条约协商国可以派出视察团对其他国家

在南极的活动进行检查。

各南极条约协商国在执行南极环境管理措

施时，由于理解的不同，可能会产生矛盾。为此，

“议定书”设立了仲裁委员会，对这些争议问题

进行处理。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指定了本国的仲裁

代表。

4．对南极科学考察的影响——必须在环境

管理制度下进行

虽然“议定书”阐明了南极科学考察活动在

南极活动中具有优先的地位，但南极科学考察活

动与以往相比，再也不是“自由的”，而是必须符

合“议定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并采

取有关的环境保护措施。

这些环境管理规定主要包括：对南极科学考

察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南极区域管理制度、

南极动植物保护制度等。要求各国科学考察工作

者在进入南极特别保护区或采集有关南极动植

物样品时，必须获得本国政府授权主管部门的许

可。此外，南极科学考察活动必须具备环境应急

能力和应急计划，并向南极条约协商大会提交年

度南极环境报告等。

可以看到，这些规定对于南极科学考察提出

了新的要求，即国家在组织进行南极科学考察活

动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南极环境管理

制度，以保证南极及其生态环境不受损害。这不

仅是南极条约协商国的义务，也受到南极条约体

系的监督。

二、我国目前状况及对策

我国1985年10月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1994年8月批准了“议定书”及其5个附件。截

止到2006年，除个别外，我国政府已经批准了第

三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之前所通过的“措

施”，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保护南极及其生态环境

的庄严承诺。

目前我国的南极活动以政府组织的科学考

察活动为主，但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南

极的向往，南极旅游和非政府活动也呈增多的趋

势；同时，国内一些科研、教育和公益性单位对

南极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的要求也在增多。面对

国际加强南极管理呼声日益提高以及我国南极

活动日趋多样化和不断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应加

强管理、履行国际承诺；另一方面也适应国内需

求，依法合理利用南极资源。

因此，应尽快制订并出台我国的南极活动

管理法规，将已经生效的南极条约协定、“措施”

或我国承诺的国际南极管理规则转化为国内法

规，实现依法对南极活动进行管理。这样，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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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法保障国家组织的南极考察活动．也可以

满足国内非政府组织或个人从事南极活动的愿

望，保证南极资源的合理利用。尤其是通过南极

活动管理法规，可以明确有关方面在南极活动

中具有的权利、义务和相应的管理程序，这将有

助于促进我国的南极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有利

于南极资源的有序和合理利用，并将提高我国

在南极事务方面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参与制

定国际南极“游戏”规则的实力，维护我国在南

极的权益。

三、结语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对南极

活动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使南极进入了一个“管

理时代”。这促使南极条约协商国调整其南极活

动策略，以落实保护南极环境及其相关的生态系

的承诺，从而保持对南极资源的合理利用。面对

这一形势，我国有必要加快南极活动管理法规的

出台，确保我国在南极活动中的地位和南极活动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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